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22號

原      告  黃金花  

            葉素華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王振宇律師

被      告  尖美D.C 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適年  

訴訟代理人  楊富強律師

            法力尤斯.彌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本

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尖美D.C社區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召開之一一

三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中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不成

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原告均為尖美D.C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

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其中原告黃金花所有之建物屬系

爭社區之別墅區、原告葉素華所有之建物則屬系爭社區之店

面區。被告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召開113年度區權人大會

（下稱系爭區權會），於系爭區權會中通過如附表所示之3

項決議（下合稱系爭決議)。被告第一次所提之系爭區權會

會議紀錄，原未記載出席數，嗣經原告委請律師提出存證信

函質疑後，第二次所提出之會議紀錄，方增加記載「表決前

經清點在場人為191人，下列各議案表決如未再次提出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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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則依191人數為表決依據」（下稱系爭出席人數記

載）。而系爭社區組織章程暨住戶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

3條第9項固有規定區權人決議之成立要件，惟其有約定可適

用該條項成立要件之決議，係「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

定外」之決議事項；再參以系爭規約於88年9月18日第一次

修訂後，該條項即未經修正，故該條項所稱「除本條例第30

條及第31條規定外」之決議事項，應係指系爭規約修訂當時

所施行之「84年6月28日修正公布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

稱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之事項。而依84

年公寓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款，關於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

有區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下稱區權比例）合

計2/3以上出席（下稱特別定足數），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

其區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下稱特

別決議數）為其要件。又系爭社區全體戶數為328戶，以328

人為全體區權人數，2/3以上出席人數即至少要219人，縱認

系爭出席人數記載之191人為真，其出席人數亦未達上開規

定，更遑論依出席簽到簿，尚有22人之簽名有疑義而應剔

除。是系爭決議之成立要件不備，應不成立等語。並聲明：

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

　㈡第一備位之訴：若認定足數不足非屬決議成立要件，亦屬決

議方法違法，原告已當場提出異議，並在法定期間之3個月

內提起本件訴訟，為此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請求

法院撤銷系爭決議等語。並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㈢第二備位之訴：

　　系爭決議案由一、二部分，係關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下稱

管委）選區劃分之修改，將原本之「店面別墅選區」（含系

爭社區別墅區及店面區，下若合稱則稱系爭2區）中之別墅

區4戶重新劃分，納與系爭社區之RST棟為同一選區。然別墅

區與RST棟外觀、住戶出入通道不同，就系爭社區公共議題

立場亦不一致，系爭決議未考量該點，而擅為上開劃分，使

反屬同屬性、利益較相近之系爭2區住戶難以藉由選舉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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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推選出足以代表該群體住戶之管委，弱化系爭2區住

戶對系爭社區公共議題及公共事務管理之參與決策權。另系

爭決議案由七部分，則係調漲並修改系爭2區應繳管理費數

額之計算方式，就前者即一般大樓係自45元/月漲為50元/

月，漲幅為1.11倍；就系爭2區則刪除原本之定額700元/

月，改按每坪折扣50％之計算方式收取，則若以別墅區住戶

每戶坪數67.19坪（估算）計，管理費將從原本之700元/月

漲為1,680元/月，漲幅達2.4倍。然系爭區權會未說明調漲

管理費之衡量標準，且系爭區權會前一年度之財務狀況，若

僅計算總收入扣除經常性支出，亦尚有結餘，實難認有調漲

管理費之必要；另上開調整方式，就一般大樓住戶及系爭2

區之調漲幅度有上開明顯落差，不符比例原則，亦侵害系爭

2區就管理費計算方式之信賴，以多數決方式，作成對人數

較少之系爭2區不利之決議，顯係以損害原告暨其他系爭2區

區權人為主要目的，而構成權利濫用，應類推適用民第56條

第2項，認屬違反民法第148條而無效等語。並聲明：確認系

爭決議無效。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先位之訴：

　　⒈系爭區權會召開時，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第31條業經修

正而不再適用，系爭規約第3條第9款所稱之「本條例第30

條及第31條」規定，當係指系爭區權會召開時有效之公寓

條例即92年12月31日修正後之公寓條例（下稱現行公寓條

例）第30條、第31條。則依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係規定

區權人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決議方需以特別定

足數及特別決議數為之；若否，則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款

所定之，則僅需區權人1/2以上及其區權比例合計1/2以上

出席（下稱普通定足數），以出席人數1/2以上及其區權

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1/2以上之同意（下稱普通決

議數）。而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1款，則約定規約之訂

定或變更，應經區權人會議決議，故上開規定即屬現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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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條例第31條之「規約另有規定」，故僅需普通定足數及

普通決議數即可。又系爭區權會出席人員（含代理出席）

共計254人(戶），占全體區權人數比例為77.44％，區分

所有權面積總計15,803.32坪，占全體區分所有權比例為7

7.83％，已合於系爭規約第3條之規定，系爭決議後檢送

會議相關資料予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經高雄市三民區公所

回函准予備查，系爭區權人會議之進行、決議程序當無違

誤。

　　⒉又縱認系爭決議之定足數應適用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

定，則亦屬決議方法之違法態樣，為決議得撤銷之事由

（就得撤銷部分另見下答辯），而非決議內容違法而無

效，亦與區權人未合法召集而不成立有別，不得主張決議

不成立等語。

　㈡第一備位之訴：依民法第56條第1項但書，要對系爭決議行

使撤銷權，需原告於系爭區權會有出席，並對召集程序或決

議方法當場表示異議，方具撤銷適格。惟原告未在系爭區權

會上就決議方式當場表示異議，自不具撤銷適格。

　㈢第二備位之訴：系爭社區之管理基金固有結餘，惟結餘款項

僅餘3,623,781元，然被告本年度已發包施作待給付之工程

款項目前共計175萬元，另有預定之工程，預計支出約130至

160萬元不等，且系爭社區屬屋齡達30年以上大樓，應依規

定更新電梯零組件，預計需支付600萬餘元之修繕費用，原

告無視系爭社區持續運作之必要支出甚大，僅以目前有結餘

即認無調漲管理費之必要，並無理由。又系爭決議案由七就

調漲管理費部分，就原告而言，僅調整25元/坪，難認對其

等有明顯損害。況此部分屬就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並即由

區權人決議或規約定之，並無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之

情。

　㈣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理由：

　㈠先位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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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主張系爭決議係關於系爭規約之修訂，依系爭規約第3

條第9項適用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應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

要件，惟依系爭出席人數記載，顯未達到特別定足數，故系

爭決議不成立一節，此據被告抗辯如上，是本件先位之訴應

審究者，則在：㊀定足數不足是否為決議不成立之事由；㊁

系爭決議關於定足數認定之法律暨規約為何。分別經本院認

定如下：

　㊀定足數不足為決議不成立之事由：　

　　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權會為其最高意思

機關。其區權會之決議，依公寓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應適

用民法第56條關於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次按總會之決

議，乃多數社員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

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

出席，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

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

方法違法問題。再就同一次社團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總會所生

之爭執，其法律上之評價容有多種（不成立、不存在、得撤

銷或無效），必其決議先符合成立要件，始須探究該決議是

否有得撤銷或無效事由之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

93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㈡決議

意旨參照）。是依上述見解，可知關於區權會之決議，以符

合法定或規約所定之定足數為其成立要件，若定足數不足，

即屬決議不成立之事由。

　㊁系爭決議定足數之法律暨規約適用：

　　⒈按下列各目（按：應為款）事項，應經區權會決議：⑴規

約之訂定或變更；區權會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

31條規定外，應有區權人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合計過半數

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合計過半之

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內應為

贅文）占出席人數區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系爭規約

第30條第3項第1款、第9項分別有所約定（審訴卷第52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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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頁）。則依上開約定，可知：⑴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

經區權會決議。⑵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以「本

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為優先適用規定，未在上開2

規定適用範圍者，方適用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之普通定足

數暨普通決議數。

　　⒉觀諸系爭規約之修訂沿革，於88年9月18日第一次修訂

後，就系爭規約第3條，即未見再有修訂之紀錄（參同上

卷第49頁）；另觀諸公寓條例之法規沿革，於84年6月28

日經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52條後，除於89年6月26日經總

統令修正公布第2條外，直至92年12月31日方再經總統令

修正公布全文63條。顯見依系爭規約第3條修訂時之法規

背景，第3條第9項所稱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

定」，應指「當時施行」之「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及第31

條」規定，方符合歷史解釋。再按區權會之決議，關於規

約之訂定或變更，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

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分

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行之，8

4年公寓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是可知依該條

規定，關於系爭社區之規約變更，須以特別定足數為要

件，此規定依上開說明，應優先適用。

　　⒊被告雖抗辯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

條規定」，應指現行公寓條例之第30條及第31條云云。惟

觀諸如附件二所示之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規定，係關於區

權會召集之規定，與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係在規定區權會

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又現行公寓

條例第31條，依附件二所示，則係規定區權會決議，「除

規約另有規定外」，應具備特別定足數及決議數，則若依

被告所辯，結合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與現行公寓條例第31

條，關於系爭社區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之適用，

即會變成：

　　　⑴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如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有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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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就要優先適用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

　　　⑵但依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如規約有特別規定就要適用

規約。

　　　⑶系爭規約就區權會決議定足數及決議數有特別規定者，

即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則回到⑴？

　　　是可知若依被告之解釋方式，將會造成循環適用，而無從

擇定應正確適用之規範，亦難認符合體系解釋。

　　⒋被告復抗辯稱若上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係指

84年公寓條例第30、31條，則使系爭社區歷次來之規約修

正均未達特別定足數而致決議不成立，有違立法者依公寓

大廈條例予住戶自治之目的云云。惟立法者放寬住戶自治

範圍，即是認定住戶有自治之能，而住戶自應展現上開自

治之能，方能獲得執法者之尊重，而非以自治為擋箭牌規

避適法與否之檢視。關於特定事項之定足數及決議數，立

法者既已放寬，系爭規約自可依循相應規範修訂而放寬，

若未修正，自應依規約及法規行之，而非積非成是，是此

一抗辯理由難謂可採。

　　⒌是依上開說明，就規約之變更，依系爭規約約定，應依84

年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定，而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

　㊂承上，系爭決議既應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又兩造既已

不爭執系爭社區全體戶數為328戶，出席人數以此為母數計

算（參訴字卷第70頁），又依系爭出席人數記載，系爭決議

表決前之在場人數僅191人，未達特別定足數，是系爭決議

自不成立。被告雖抗辯稱系爭區權會出席人員（含代理出

席）共計254人(戶），占全體區權人數比例為77.44％，區

分所有權面積總計15,803.32坪，占全體區分所有權比例為7

7.83％，已符合規定等語。惟決議成立要件之特別定足數，

自以決議作成時為定，而系爭決議表決前之在場人數為191

人，如上所述，被告上開抗辯並不可採。被告另抗辯稱系爭

決議業經主管機關即三民區公司准予備查，其決議程序並無

違誤云云。惟主管機關之准予備查僅形式審查，且無拘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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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之效力，此抗辯亦無從作為推翻本院上開認定之依據。

　㈡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其備位之訴均無審究必要，併予

敘明。

四、綜上所述，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

贅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附表：

附件一：

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前條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

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定額者，召集人得就

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1/4以上

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1/4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

決議編

號

案由一 系爭社區組織章程暨住戶規約部分條文内容配合現況

實施增修改及增修定。

案由二 系爭規約第5條後段條約内容增修改。

案由七 系爭規約第10條第2項管理費增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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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作

成決議，並應於召集會議通知書上載明。

Ⅱ前項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於前項會議準用之。

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關於下列各款事項，應有區分所有

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

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

之同意行之：

一　規約之訂定或變更。

二　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

三　公寓大廈有第13條第2款或第3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

四　住戶之強制遷離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

五　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

Ⅱ前項區分所有權比例之計算，準用第29條第3項及第4項之規

定。

附件二：

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

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但有急迫情事須召開臨時會者，

得以公告為之；公告期間不得少於2日。

Ⅱ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應在前項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

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

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

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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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22號
原      告  黃金花  
            葉素華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王振宇律師
被      告  尖美D.C 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楊適年  
訴訟代理人  楊富強律師
            法力尤斯.彌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尖美D.C社區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召開之一一三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中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不成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原告均為尖美D.C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其中原告黃金花所有之建物屬系爭社區之別墅區、原告葉素華所有之建物則屬系爭社區之店面區。被告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召開113年度區權人大會（下稱系爭區權會），於系爭區權會中通過如附表所示之3項決議（下合稱系爭決議)。被告第一次所提之系爭區權會會議紀錄，原未記載出席數，嗣經原告委請律師提出存證信函質疑後，第二次所提出之會議紀錄，方增加記載「表決前經清點在場人為191人，下列各議案表決如未再次提出清點人數，則依191人數為表決依據」（下稱系爭出席人數記載）。而系爭社區組織章程暨住戶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固有規定區權人決議之成立要件，惟其有約定可適用該條項成立要件之決議，係「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之決議事項；再參以系爭規約於88年9月18日第一次修訂後，該條項即未經修正，故該條項所稱「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之決議事項，應係指系爭規約修訂當時所施行之「84年6月28日修正公布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之事項。而依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款，關於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有區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下稱區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下稱特別定足數），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下稱特別決議數）為其要件。又系爭社區全體戶數為328戶，以328人為全體區權人數，2/3以上出席人數即至少要219人，縱認系爭出席人數記載之191人為真，其出席人數亦未達上開規定，更遑論依出席簽到簿，尚有22人之簽名有疑義而應剔除。是系爭決議之成立要件不備，應不成立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
　㈡第一備位之訴：若認定足數不足非屬決議成立要件，亦屬決議方法違法，原告已當場提出異議，並在法定期間之3個月內提起本件訴訟，為此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請求法院撤銷系爭決議等語。並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㈢第二備位之訴：
　　系爭決議案由一、二部分，係關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下稱管委）選區劃分之修改，將原本之「店面別墅選區」（含系爭社區別墅區及店面區，下若合稱則稱系爭2區）中之別墅區4戶重新劃分，納與系爭社區之RST棟為同一選區。然別墅區與RST棟外觀、住戶出入通道不同，就系爭社區公共議題立場亦不一致，系爭決議未考量該點，而擅為上開劃分，使反屬同屬性、利益較相近之系爭2區住戶難以藉由選舉管委之方式推選出足以代表該群體住戶之管委，弱化系爭2區住戶對系爭社區公共議題及公共事務管理之參與決策權。另系爭決議案由七部分，則係調漲並修改系爭2區應繳管理費數額之計算方式，就前者即一般大樓係自45元/月漲為50元/月，漲幅為1.11倍；就系爭2區則刪除原本之定額700元/月，改按每坪折扣50％之計算方式收取，則若以別墅區住戶每戶坪數67.19坪（估算）計，管理費將從原本之700元/月漲為1,680元/月，漲幅達2.4倍。然系爭區權會未說明調漲管理費之衡量標準，且系爭區權會前一年度之財務狀況，若僅計算總收入扣除經常性支出，亦尚有結餘，實難認有調漲管理費之必要；另上開調整方式，就一般大樓住戶及系爭2區之調漲幅度有上開明顯落差，不符比例原則，亦侵害系爭2區就管理費計算方式之信賴，以多數決方式，作成對人數較少之系爭2區不利之決議，顯係以損害原告暨其他系爭2區區權人為主要目的，而構成權利濫用，應類推適用民第56條第2項，認屬違反民法第148條而無效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先位之訴：
　　⒈系爭區權會召開時，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第31條業經修正而不再適用，系爭規約第3條第9款所稱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當係指系爭區權會召開時有效之公寓條例即92年12月31日修正後之公寓條例（下稱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第31條。則依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係規定區權人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決議方需以特別定足數及特別決議數為之；若否，則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款所定之，則僅需區權人1/2以上及其區權比例合計1/2以上出席（下稱普通定足數），以出席人數1/2以上及其區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1/2以上之同意（下稱普通決議數）。而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1款，則約定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經區權人會議決議，故上開規定即屬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約另有規定」，故僅需普通定足數及普通決議數即可。又系爭區權會出席人員（含代理出席）共計254人(戶），占全體區權人數比例為77.44％，區分所有權面積總計15,803.32坪，占全體區分所有權比例為77.83％，已合於系爭規約第3條之規定，系爭決議後檢送會議相關資料予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經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回函准予備查，系爭區權人會議之進行、決議程序當無違誤。
　　⒉又縱認系爭決議之定足數應適用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定，則亦屬決議方法之違法態樣，為決議得撤銷之事由（就得撤銷部分另見下答辯），而非決議內容違法而無效，亦與區權人未合法召集而不成立有別，不得主張決議不成立等語。
　㈡第一備位之訴：依民法第56條第1項但書，要對系爭決議行使撤銷權，需原告於系爭區權會有出席，並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當場表示異議，方具撤銷適格。惟原告未在系爭區權會上就決議方式當場表示異議，自不具撤銷適格。
　㈢第二備位之訴：系爭社區之管理基金固有結餘，惟結餘款項僅餘3,623,781元，然被告本年度已發包施作待給付之工程款項目前共計175萬元，另有預定之工程，預計支出約130至160萬元不等，且系爭社區屬屋齡達30年以上大樓，應依規定更新電梯零組件，預計需支付600萬餘元之修繕費用，原告無視系爭社區持續運作之必要支出甚大，僅以目前有結餘即認無調漲管理費之必要，並無理由。又系爭決議案由七就調漲管理費部分，就原告而言，僅調整25元/坪，難認對其等有明顯損害。況此部分屬就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並即由區權人決議或規約定之，並無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
　㈣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理由：
　㈠先位之訴：
　　原告主張系爭決議係關於系爭規約之修訂，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適用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應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惟依系爭出席人數記載，顯未達到特別定足數，故系爭決議不成立一節，此據被告抗辯如上，是本件先位之訴應審究者，則在：㊀定足數不足是否為決議不成立之事由；㊁系爭決議關於定足數認定之法律暨規約為何。分別經本院認定如下：
　㊀定足數不足為決議不成立之事由：　
　　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權會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其區權會之決議，依公寓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應適用民法第56條關於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次按總會之決議，乃多數社員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再就同一次社團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總會所生之爭執，其法律上之評價容有多種（不成立、不存在、得撤銷或無效），必其決議先符合成立要件，始須探究該決議是否有得撤銷或無效事由之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㈡決議意旨參照）。是依上述見解，可知關於區權會之決議，以符合法定或規約所定之定足數為其成立要件，若定足數不足，即屬決議不成立之事由。
　㊁系爭決議定足數之法律暨規約適用：
　　⒈按下列各目（按：應為款）事項，應經區權會決議：⑴規約之訂定或變更；區權會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應有區權人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合計過半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內應為贅文）占出席人數區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系爭規約第30條第3項第1款、第9項分別有所約定（審訴卷第52至54頁）。則依上開約定，可知：⑴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經區權會決議。⑵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以「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為優先適用規定，未在上開2規定適用範圍者，方適用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之普通定足數暨普通決議數。
　　⒉觀諸系爭規約之修訂沿革，於88年9月18日第一次修訂後，就系爭規約第3條，即未見再有修訂之紀錄（參同上卷第49頁）；另觀諸公寓條例之法規沿革，於84年6月28日經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52條後，除於89年6月26日經總統令修正公布第2條外，直至92年12月31日方再經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63條。顯見依系爭規約第3條修訂時之法規背景，第3條第9項所稱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應指「當時施行」之「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方符合歷史解釋。再按區權會之決議，關於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行之，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是可知依該條規定，關於系爭社區之規約變更，須以特別定足數為要件，此規定依上開說明，應優先適用。
　　⒊被告雖抗辯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應指現行公寓條例之第30條及第31條云云。惟觀諸如附件二所示之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規定，係關於區權會召集之規定，與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係在規定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又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依附件二所示，則係規定區權會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具備特別定足數及決議數，則若依被告所辯，結合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與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關於系爭社區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之適用，即會變成：
　　　⑴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如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有特別規定就要優先適用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
　　　⑵但依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如規約有特別規定就要適用規約。
　　　⑶系爭規約就區權會決議定足數及決議數有特別規定者，即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則回到⑴？
　　　是可知若依被告之解釋方式，將會造成循環適用，而無從擇定應正確適用之規範，亦難認符合體系解釋。
　　⒋被告復抗辯稱若上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係指84年公寓條例第30、31條，則使系爭社區歷次來之規約修正均未達特別定足數而致決議不成立，有違立法者依公寓大廈條例予住戶自治之目的云云。惟立法者放寬住戶自治範圍，即是認定住戶有自治之能，而住戶自應展現上開自治之能，方能獲得執法者之尊重，而非以自治為擋箭牌規避適法與否之檢視。關於特定事項之定足數及決議數，立法者既已放寬，系爭規約自可依循相應規範修訂而放寬，若未修正，自應依規約及法規行之，而非積非成是，是此一抗辯理由難謂可採。
　　⒌是依上開說明，就規約之變更，依系爭規約約定，應依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定，而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
　㊂承上，系爭決議既應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又兩造既已不爭執系爭社區全體戶數為328戶，出席人數以此為母數計算（參訴字卷第70頁），又依系爭出席人數記載，系爭決議表決前之在場人數僅191人，未達特別定足數，是系爭決議自不成立。被告雖抗辯稱系爭區權會出席人員（含代理出席）共計254人(戶），占全體區權人數比例為77.44％，區分所有權面積總計15,803.32坪，占全體區分所有權比例為77.83％，已符合規定等語。惟決議成立要件之特別定足數，自以決議作成時為定，而系爭決議表決前之在場人數為191人，如上所述，被告上開抗辯並不可採。被告另抗辯稱系爭決議業經主管機關即三民區公司准予備查，其決議程序並無違誤云云。惟主管機關之准予備查僅形式審查，且無拘束法院之效力，此抗辯亦無從作為推翻本院上開認定之依據。
　㈡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其備位之訴均無審究必要，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附表：
		決議編號

		




		案由一

		系爭社區組織章程暨住戶規約部分條文内容配合現況實施增修改及增修定。



		案由二

		系爭規約第5條後段條約内容增修改。



		案由七

		系爭規約第10條第2項管理費增修改。









附件一：
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前條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定額者，召集人得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1/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1/4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作成決議，並應於召集會議通知書上載明。
Ⅱ前項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於前項會議準用之。


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關於下列各款事項，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行之：
一　規約之訂定或變更。
二　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
三　公寓大廈有第13條第2款或第3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
四　住戶之強制遷離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
五　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
Ⅱ前項區分所有權比例之計算，準用第29條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


附件二：
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但有急迫情事須召開臨時會者，得以公告為之；公告期間不得少於2日。
Ⅱ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應在前項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行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22號

原      告  黃金花  

            葉素華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王振宇律師

被      告  尖美D.C 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楊適年  

訴訟代理人  楊富強律師

            法力尤斯.彌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本

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尖美D.C社區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召開之一一

三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中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不成立

。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原告均為尖美D.C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

    有權人（下稱區權人），其中原告黃金花所有之建物屬系爭

    社區之別墅區、原告葉素華所有之建物則屬系爭社區之店面

    區。被告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召開113年度區權人大會（下

    稱系爭區權會），於系爭區權會中通過如附表所示之3項決

    議（下合稱系爭決議)。被告第一次所提之系爭區權會會議

    紀錄，原未記載出席數，嗣經原告委請律師提出存證信函質

    疑後，第二次所提出之會議紀錄，方增加記載「表決前經清

    點在場人為191人，下列各議案表決如未再次提出清點人數

    ，則依191人數為表決依據」（下稱系爭出席人數記載）。

    而系爭社區組織章程暨住戶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9

    項固有規定區權人決議之成立要件，惟其有約定可適用該條

    項成立要件之決議，係「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

    之決議事項；再參以系爭規約於88年9月18日第一次修訂後

    ，該條項即未經修正，故該條項所稱「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

    31條規定外」之決議事項，應係指系爭規約修訂當時所施行

    之「84年6月28日修正公布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84年

    公寓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之事項。而依84年公寓

    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款，關於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有區權

    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下稱區權比例）合計2/3以

    上出席（下稱特別定足數），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權

    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下稱特別決議

    數）為其要件。又系爭社區全體戶數為328戶，以328人為全

    體區權人數，2/3以上出席人數即至少要219人，縱認系爭出

    席人數記載之191人為真，其出席人數亦未達上開規定，更

    遑論依出席簽到簿，尚有22人之簽名有疑義而應剔除。是系

    爭決議之成立要件不備，應不成立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

    決議不成立。

　㈡第一備位之訴：若認定足數不足非屬決議成立要件，亦屬決

    議方法違法，原告已當場提出異議，並在法定期間之3個月

    內提起本件訴訟，為此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請求

    法院撤銷系爭決議等語。並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㈢第二備位之訴：

　　系爭決議案由一、二部分，係關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下稱

    管委）選區劃分之修改，將原本之「店面別墅選區」（含系

    爭社區別墅區及店面區，下若合稱則稱系爭2區）中之別墅

    區4戶重新劃分，納與系爭社區之RST棟為同一選區。然別墅

    區與RST棟外觀、住戶出入通道不同，就系爭社區公共議題

    立場亦不一致，系爭決議未考量該點，而擅為上開劃分，使

    反屬同屬性、利益較相近之系爭2區住戶難以藉由選舉管委

    之方式推選出足以代表該群體住戶之管委，弱化系爭2區住

    戶對系爭社區公共議題及公共事務管理之參與決策權。另系

    爭決議案由七部分，則係調漲並修改系爭2區應繳管理費數

    額之計算方式，就前者即一般大樓係自45元/月漲為50元/月

    ，漲幅為1.11倍；就系爭2區則刪除原本之定額700元/月，

    改按每坪折扣50％之計算方式收取，則若以別墅區住戶每戶

    坪數67.19坪（估算）計，管理費將從原本之700元/月漲為1

    ,680元/月，漲幅達2.4倍。然系爭區權會未說明調漲管理費

    之衡量標準，且系爭區權會前一年度之財務狀況，若僅計算

    總收入扣除經常性支出，亦尚有結餘，實難認有調漲管理費

    之必要；另上開調整方式，就一般大樓住戶及系爭2區之調

    漲幅度有上開明顯落差，不符比例原則，亦侵害系爭2區就

    管理費計算方式之信賴，以多數決方式，作成對人數較少之

    系爭2區不利之決議，顯係以損害原告暨其他系爭2區區權人

    為主要目的，而構成權利濫用，應類推適用民第56條第2項

    ，認屬違反民法第148條而無效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決

    議無效。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先位之訴：

　　⒈系爭區權會召開時，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第31條業經修

      正而不再適用，系爭規約第3條第9款所稱之「本條例第30

      條及第31條」規定，當係指系爭區權會召開時有效之公寓

      條例即92年12月31日修正後之公寓條例（下稱現行公寓條

      例）第30條、第31條。則依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係規定

      區權人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決議方需以特別定

      足數及特別決議數為之；若否，則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款

      所定之，則僅需區權人1/2以上及其區權比例合計1/2以上

      出席（下稱普通定足數），以出席人數1/2以上及其區權

      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1/2以上之同意（下稱普通決

      議數）。而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1款，則約定規約之訂

      定或變更，應經區權人會議決議，故上開規定即屬現行公

      寓條例第31條之「規約另有規定」，故僅需普通定足數及

      普通決議數即可。又系爭區權會出席人員（含代理出席）

      共計254人(戶），占全體區權人數比例為77.44％，區分所

      有權面積總計15,803.32坪，占全體區分所有權比例為77.

      83％，已合於系爭規約第3條之規定，系爭決議後檢送會議

      相關資料予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經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回函

      准予備查，系爭區權人會議之進行、決議程序當無違誤。

　　⒉又縱認系爭決議之定足數應適用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

      定，則亦屬決議方法之違法態樣，為決議得撤銷之事由（

      就得撤銷部分另見下答辯），而非決議內容違法而無效，

      亦與區權人未合法召集而不成立有別，不得主張決議不成

      立等語。

　㈡第一備位之訴：依民法第56條第1項但書，要對系爭決議行使

    撤銷權，需原告於系爭區權會有出席，並對召集程序或決議

    方法當場表示異議，方具撤銷適格。惟原告未在系爭區權會

    上就決議方式當場表示異議，自不具撤銷適格。

　㈢第二備位之訴：系爭社區之管理基金固有結餘，惟結餘款項

    僅餘3,623,781元，然被告本年度已發包施作待給付之工程

    款項目前共計175萬元，另有預定之工程，預計支出約130至

    160萬元不等，且系爭社區屬屋齡達30年以上大樓，應依規

    定更新電梯零組件，預計需支付600萬餘元之修繕費用，原

    告無視系爭社區持續運作之必要支出甚大，僅以目前有結餘

    即認無調漲管理費之必要，並無理由。又系爭決議案由七就

    調漲管理費部分，就原告而言，僅調整25元/坪，難認對其

    等有明顯損害。況此部分屬就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並即由

    區權人決議或規約定之，並無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

    。

　㈣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理由：

　㈠先位之訴：

　　原告主張系爭決議係關於系爭規約之修訂，依系爭規約第3

    條第9項適用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應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

    要件，惟依系爭出席人數記載，顯未達到特別定足數，故系

    爭決議不成立一節，此據被告抗辯如上，是本件先位之訴應

    審究者，則在：㊀定足數不足是否為決議不成立之事由；㊁系

    爭決議關於定足數認定之法律暨規約為何。分別經本院認定

    如下：

　㊀定足數不足為決議不成立之事由：　

　　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權會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其區權會之決議，依公寓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應適用民法第56條關於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次按總會之決議，乃多數社員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再就同一次社團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總會所生之爭執，其法律上之評價容有多種（不成立、不存在、得撤銷或無效），必其決議先符合成立要件，始須探究該決議是否有得撤銷或無效事由之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㈡決議意旨參照）。是依上述見解，可知關於區權會之決議，以符合法定或規約所定之定足數為其成立要件，若定足數不足，即屬決議不成立之事由。

　㊁系爭決議定足數之法律暨規約適用：

　　⒈按下列各目（按：應為款）事項，應經區權會決議：⑴規約之訂定或變更；區權會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應有區權人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合計過半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內應為贅文）占出席人數區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系爭規約第30條第3項第1款、第9項分別有所約定（審訴卷第52至54頁）。則依上開約定，可知：⑴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經區權會決議。⑵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以「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為優先適用規定，未在上開2規定適用範圍者，方適用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之普通定足數暨普通決議數。

　　⒉觀諸系爭規約之修訂沿革，於88年9月18日第一次修訂後，就系爭規約第3條，即未見再有修訂之紀錄（參同上卷第49頁）；另觀諸公寓條例之法規沿革，於84年6月28日經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52條後，除於89年6月26日經總統令修正公布第2條外，直至92年12月31日方再經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63條。顯見依系爭規約第3條修訂時之法規背景，第3條第9項所稱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應指「當時施行」之「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方符合歷史解釋。再按區權會之決議，關於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行之，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是可知依該條規定，關於系爭社區之規約變更，須以特別定足數為要件，此規定依上開說明，應優先適用。

　　⒊被告雖抗辯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

      條規定」，應指現行公寓條例之第30條及第31條云云。惟

      觀諸如附件二所示之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規定，係關於區

      權會召集之規定，與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係在規定區權會

      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又現行公寓

      條例第31條，依附件二所示，則係規定區權會決議，「除

      規約另有規定外」，應具備特別定足數及決議數，則若依

      被告所辯，結合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與現行公寓條例第31

      條，關於系爭社區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之適用，

      即會變成：

　　　⑴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如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有特別

        規定就要優先適用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

　　　⑵但依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如規約有特別規定就要適用

        規約。

　　　⑶系爭規約就區權會決議定足數及決議數有特別規定者，

        即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則回到⑴？

　　　是可知若依被告之解釋方式，將會造成循環適用，而無從

      擇定應正確適用之規範，亦難認符合體系解釋。

　　⒋被告復抗辯稱若上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係指8

      4年公寓條例第30、31條，則使系爭社區歷次來之規約修

      正均未達特別定足數而致決議不成立，有違立法者依公寓

      大廈條例予住戶自治之目的云云。惟立法者放寬住戶自治

      範圍，即是認定住戶有自治之能，而住戶自應展現上開自

      治之能，方能獲得執法者之尊重，而非以自治為擋箭牌規

      避適法與否之檢視。關於特定事項之定足數及決議數，立

      法者既已放寬，系爭規約自可依循相應規範修訂而放寬，

      若未修正，自應依規約及法規行之，而非積非成是，是此

      一抗辯理由難謂可採。

　　⒌是依上開說明，就規約之變更，依系爭規約約定，應依84

      年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定，而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

　㊂承上，系爭決議既應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又兩造既已

    不爭執系爭社區全體戶數為328戶，出席人數以此為母數計

    算（參訴字卷第70頁），又依系爭出席人數記載，系爭決議

    表決前之在場人數僅191人，未達特別定足數，是系爭決議

    自不成立。被告雖抗辯稱系爭區權會出席人員（含代理出席

    ）共計254人(戶），占全體區權人數比例為77.44％，區分所

    有權面積總計15,803.32坪，占全體區分所有權比例為77.83

    ％，已符合規定等語。惟決議成立要件之特別定足數，自以

    決議作成時為定，而系爭決議表決前之在場人數為191人，

    如上所述，被告上開抗辯並不可採。被告另抗辯稱系爭決議

    業經主管機關即三民區公司准予備查，其決議程序並無違誤

    云云。惟主管機關之准予備查僅形式審查，且無拘束法院之

    效力，此抗辯亦無從作為推翻本院上開認定之依據。

　㈡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其備位之訴均無審究必要，併予

    敘明。

四、綜上所述，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

    贅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附表：

決議編號  案由一 系爭社區組織章程暨住戶規約部分條文内容配合現況實施增修改及增修定。 案由二 系爭規約第5條後段條約内容增修改。 案由七 系爭規約第10條第2項管理費增修改。 



附件一：

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前條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

  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定額者，召集人得就

  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1/4以上

  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1/4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

  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作

  成決議，並應於召集會議通知書上載明。

Ⅱ前項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於前項會議準用之。



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關於下列各款事項，應有區分所有

  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

  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

  之同意行之：

一　規約之訂定或變更。

二　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

三　公寓大廈有第13條第2款或第3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

四　住戶之強制遷離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

五　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

Ⅱ前項區分所有權比例之計算，準用第29條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

  。



附件二：

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

  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但有急迫情事須召開臨時會者，

  得以公告為之；公告期間不得少於2日。

Ⅱ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應在前項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

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

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

行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22號
原      告  黃金花  
            葉素華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王振宇律師
被      告  尖美D.C 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楊適年  
訴訟代理人  楊富強律師
            法力尤斯.彌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尖美D.C社區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召開之一一三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中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不成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原告均為尖美D.C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其中原告黃金花所有之建物屬系爭社區之別墅區、原告葉素華所有之建物則屬系爭社區之店面區。被告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召開113年度區權人大會（下稱系爭區權會），於系爭區權會中通過如附表所示之3項決議（下合稱系爭決議)。被告第一次所提之系爭區權會會議紀錄，原未記載出席數，嗣經原告委請律師提出存證信函質疑後，第二次所提出之會議紀錄，方增加記載「表決前經清點在場人為191人，下列各議案表決如未再次提出清點人數，則依191人數為表決依據」（下稱系爭出席人數記載）。而系爭社區組織章程暨住戶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固有規定區權人決議之成立要件，惟其有約定可適用該條項成立要件之決議，係「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之決議事項；再參以系爭規約於88年9月18日第一次修訂後，該條項即未經修正，故該條項所稱「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之決議事項，應係指系爭規約修訂當時所施行之「84年6月28日修正公布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之事項。而依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款，關於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有區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下稱區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下稱特別定足數），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下稱特別決議數）為其要件。又系爭社區全體戶數為328戶，以328人為全體區權人數，2/3以上出席人數即至少要219人，縱認系爭出席人數記載之191人為真，其出席人數亦未達上開規定，更遑論依出席簽到簿，尚有22人之簽名有疑義而應剔除。是系爭決議之成立要件不備，應不成立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
　㈡第一備位之訴：若認定足數不足非屬決議成立要件，亦屬決議方法違法，原告已當場提出異議，並在法定期間之3個月內提起本件訴訟，為此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請求法院撤銷系爭決議等語。並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㈢第二備位之訴：
　　系爭決議案由一、二部分，係關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下稱管委）選區劃分之修改，將原本之「店面別墅選區」（含系爭社區別墅區及店面區，下若合稱則稱系爭2區）中之別墅區4戶重新劃分，納與系爭社區之RST棟為同一選區。然別墅區與RST棟外觀、住戶出入通道不同，就系爭社區公共議題立場亦不一致，系爭決議未考量該點，而擅為上開劃分，使反屬同屬性、利益較相近之系爭2區住戶難以藉由選舉管委之方式推選出足以代表該群體住戶之管委，弱化系爭2區住戶對系爭社區公共議題及公共事務管理之參與決策權。另系爭決議案由七部分，則係調漲並修改系爭2區應繳管理費數額之計算方式，就前者即一般大樓係自45元/月漲為50元/月，漲幅為1.11倍；就系爭2區則刪除原本之定額700元/月，改按每坪折扣50％之計算方式收取，則若以別墅區住戶每戶坪數67.19坪（估算）計，管理費將從原本之700元/月漲為1,680元/月，漲幅達2.4倍。然系爭區權會未說明調漲管理費之衡量標準，且系爭區權會前一年度之財務狀況，若僅計算總收入扣除經常性支出，亦尚有結餘，實難認有調漲管理費之必要；另上開調整方式，就一般大樓住戶及系爭2區之調漲幅度有上開明顯落差，不符比例原則，亦侵害系爭2區就管理費計算方式之信賴，以多數決方式，作成對人數較少之系爭2區不利之決議，顯係以損害原告暨其他系爭2區區權人為主要目的，而構成權利濫用，應類推適用民第56條第2項，認屬違反民法第148條而無效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先位之訴：
　　⒈系爭區權會召開時，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第31條業經修正而不再適用，系爭規約第3條第9款所稱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當係指系爭區權會召開時有效之公寓條例即92年12月31日修正後之公寓條例（下稱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第31條。則依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係規定區權人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決議方需以特別定足數及特別決議數為之；若否，則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款所定之，則僅需區權人1/2以上及其區權比例合計1/2以上出席（下稱普通定足數），以出席人數1/2以上及其區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1/2以上之同意（下稱普通決議數）。而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1款，則約定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經區權人會議決議，故上開規定即屬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約另有規定」，故僅需普通定足數及普通決議數即可。又系爭區權會出席人員（含代理出席）共計254人(戶），占全體區權人數比例為77.44％，區分所有權面積總計15,803.32坪，占全體區分所有權比例為77.83％，已合於系爭規約第3條之規定，系爭決議後檢送會議相關資料予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經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回函准予備查，系爭區權人會議之進行、決議程序當無違誤。
　　⒉又縱認系爭決議之定足數應適用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定，則亦屬決議方法之違法態樣，為決議得撤銷之事由（就得撤銷部分另見下答辯），而非決議內容違法而無效，亦與區權人未合法召集而不成立有別，不得主張決議不成立等語。
　㈡第一備位之訴：依民法第56條第1項但書，要對系爭決議行使撤銷權，需原告於系爭區權會有出席，並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當場表示異議，方具撤銷適格。惟原告未在系爭區權會上就決議方式當場表示異議，自不具撤銷適格。
　㈢第二備位之訴：系爭社區之管理基金固有結餘，惟結餘款項僅餘3,623,781元，然被告本年度已發包施作待給付之工程款項目前共計175萬元，另有預定之工程，預計支出約130至160萬元不等，且系爭社區屬屋齡達30年以上大樓，應依規定更新電梯零組件，預計需支付600萬餘元之修繕費用，原告無視系爭社區持續運作之必要支出甚大，僅以目前有結餘即認無調漲管理費之必要，並無理由。又系爭決議案由七就調漲管理費部分，就原告而言，僅調整25元/坪，難認對其等有明顯損害。況此部分屬就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並即由區權人決議或規約定之，並無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
　㈣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理由：
　㈠先位之訴：
　　原告主張系爭決議係關於系爭規約之修訂，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適用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應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惟依系爭出席人數記載，顯未達到特別定足數，故系爭決議不成立一節，此據被告抗辯如上，是本件先位之訴應審究者，則在：㊀定足數不足是否為決議不成立之事由；㊁系爭決議關於定足數認定之法律暨規約為何。分別經本院認定如下：
　㊀定足數不足為決議不成立之事由：　
　　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權會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其區權會之決議，依公寓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應適用民法第56條關於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次按總會之決議，乃多數社員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再就同一次社團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總會所生之爭執，其法律上之評價容有多種（不成立、不存在、得撤銷或無效），必其決議先符合成立要件，始須探究該決議是否有得撤銷或無效事由之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㈡決議意旨參照）。是依上述見解，可知關於區權會之決議，以符合法定或規約所定之定足數為其成立要件，若定足數不足，即屬決議不成立之事由。
　㊁系爭決議定足數之法律暨規約適用：
　　⒈按下列各目（按：應為款）事項，應經區權會決議：⑴規約之訂定或變更；區權會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應有區權人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合計過半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內應為贅文）占出席人數區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系爭規約第30條第3項第1款、第9項分別有所約定（審訴卷第52至54頁）。則依上開約定，可知：⑴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經區權會決議。⑵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以「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為優先適用規定，未在上開2規定適用範圍者，方適用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之普通定足數暨普通決議數。
　　⒉觀諸系爭規約之修訂沿革，於88年9月18日第一次修訂後，就系爭規約第3條，即未見再有修訂之紀錄（參同上卷第49頁）；另觀諸公寓條例之法規沿革，於84年6月28日經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52條後，除於89年6月26日經總統令修正公布第2條外，直至92年12月31日方再經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63條。顯見依系爭規約第3條修訂時之法規背景，第3條第9項所稱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應指「當時施行」之「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方符合歷史解釋。再按區權會之決議，關於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行之，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是可知依該條規定，關於系爭社區之規約變更，須以特別定足數為要件，此規定依上開說明，應優先適用。
　　⒊被告雖抗辯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應指現行公寓條例之第30條及第31條云云。惟觀諸如附件二所示之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規定，係關於區權會召集之規定，與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係在規定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又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依附件二所示，則係規定區權會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具備特別定足數及決議數，則若依被告所辯，結合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與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關於系爭社區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之適用，即會變成：
　　　⑴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如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有特別規定就要優先適用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
　　　⑵但依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如規約有特別規定就要適用規約。
　　　⑶系爭規約就區權會決議定足數及決議數有特別規定者，即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則回到⑴？
　　　是可知若依被告之解釋方式，將會造成循環適用，而無從擇定應正確適用之規範，亦難認符合體系解釋。
　　⒋被告復抗辯稱若上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係指84年公寓條例第30、31條，則使系爭社區歷次來之規約修正均未達特別定足數而致決議不成立，有違立法者依公寓大廈條例予住戶自治之目的云云。惟立法者放寬住戶自治範圍，即是認定住戶有自治之能，而住戶自應展現上開自治之能，方能獲得執法者之尊重，而非以自治為擋箭牌規避適法與否之檢視。關於特定事項之定足數及決議數，立法者既已放寬，系爭規約自可依循相應規範修訂而放寬，若未修正，自應依規約及法規行之，而非積非成是，是此一抗辯理由難謂可採。
　　⒌是依上開說明，就規約之變更，依系爭規約約定，應依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定，而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
　㊂承上，系爭決議既應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又兩造既已不爭執系爭社區全體戶數為328戶，出席人數以此為母數計算（參訴字卷第70頁），又依系爭出席人數記載，系爭決議表決前之在場人數僅191人，未達特別定足數，是系爭決議自不成立。被告雖抗辯稱系爭區權會出席人員（含代理出席）共計254人(戶），占全體區權人數比例為77.44％，區分所有權面積總計15,803.32坪，占全體區分所有權比例為77.83％，已符合規定等語。惟決議成立要件之特別定足數，自以決議作成時為定，而系爭決議表決前之在場人數為191人，如上所述，被告上開抗辯並不可採。被告另抗辯稱系爭決議業經主管機關即三民區公司准予備查，其決議程序並無違誤云云。惟主管機關之准予備查僅形式審查，且無拘束法院之效力，此抗辯亦無從作為推翻本院上開認定之依據。
　㈡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其備位之訴均無審究必要，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附表：
		決議編號

		




		案由一

		系爭社區組織章程暨住戶規約部分條文内容配合現況實施增修改及增修定。



		案由二

		系爭規約第5條後段條約内容增修改。



		案由七

		系爭規約第10條第2項管理費增修改。









附件一：
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前條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定額者，召集人得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1/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1/4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作成決議，並應於召集會議通知書上載明。
Ⅱ前項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於前項會議準用之。


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關於下列各款事項，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行之：
一　規約之訂定或變更。
二　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
三　公寓大廈有第13條第2款或第3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
四　住戶之強制遷離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
五　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
Ⅱ前項區分所有權比例之計算，準用第29條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


附件二：
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但有急迫情事須召開臨時會者，得以公告為之；公告期間不得少於2日。
Ⅱ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應在前項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行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22號

原      告  黃金花  

            葉素華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律師

            王振宇律師

被      告  尖美D.C 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楊適年  

訴訟代理人  楊富強律師

            法力尤斯.彌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尖美D.C社區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召開之一一三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中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不成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原告均為尖美D.C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其中原告黃金花所有之建物屬系爭社區之別墅區、原告葉素華所有之建物則屬系爭社區之店面區。被告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召開113年度區權人大會（下稱系爭區權會），於系爭區權會中通過如附表所示之3項決議（下合稱系爭決議)。被告第一次所提之系爭區權會會議紀錄，原未記載出席數，嗣經原告委請律師提出存證信函質疑後，第二次所提出之會議紀錄，方增加記載「表決前經清點在場人為191人，下列各議案表決如未再次提出清點人數，則依191人數為表決依據」（下稱系爭出席人數記載）。而系爭社區組織章程暨住戶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固有規定區權人決議之成立要件，惟其有約定可適用該條項成立要件之決議，係「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之決議事項；再參以系爭規約於88年9月18日第一次修訂後，該條項即未經修正，故該條項所稱「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之決議事項，應係指系爭規約修訂當時所施行之「84年6月28日修正公布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之事項。而依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款，關於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有區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下稱區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下稱特別定足數），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下稱特別決議數）為其要件。又系爭社區全體戶數為328戶，以328人為全體區權人數，2/3以上出席人數即至少要219人，縱認系爭出席人數記載之191人為真，其出席人數亦未達上開規定，更遑論依出席簽到簿，尚有22人之簽名有疑義而應剔除。是系爭決議之成立要件不備，應不成立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

　㈡第一備位之訴：若認定足數不足非屬決議成立要件，亦屬決議方法違法，原告已當場提出異議，並在法定期間之3個月內提起本件訴訟，為此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請求法院撤銷系爭決議等語。並聲明：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㈢第二備位之訴：

　　系爭決議案由一、二部分，係關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下稱管委）選區劃分之修改，將原本之「店面別墅選區」（含系爭社區別墅區及店面區，下若合稱則稱系爭2區）中之別墅區4戶重新劃分，納與系爭社區之RST棟為同一選區。然別墅區與RST棟外觀、住戶出入通道不同，就系爭社區公共議題立場亦不一致，系爭決議未考量該點，而擅為上開劃分，使反屬同屬性、利益較相近之系爭2區住戶難以藉由選舉管委之方式推選出足以代表該群體住戶之管委，弱化系爭2區住戶對系爭社區公共議題及公共事務管理之參與決策權。另系爭決議案由七部分，則係調漲並修改系爭2區應繳管理費數額之計算方式，就前者即一般大樓係自45元/月漲為50元/月，漲幅為1.11倍；就系爭2區則刪除原本之定額700元/月，改按每坪折扣50％之計算方式收取，則若以別墅區住戶每戶坪數67.19坪（估算）計，管理費將從原本之700元/月漲為1,680元/月，漲幅達2.4倍。然系爭區權會未說明調漲管理費之衡量標準，且系爭區權會前一年度之財務狀況，若僅計算總收入扣除經常性支出，亦尚有結餘，實難認有調漲管理費之必要；另上開調整方式，就一般大樓住戶及系爭2區之調漲幅度有上開明顯落差，不符比例原則，亦侵害系爭2區就管理費計算方式之信賴，以多數決方式，作成對人數較少之系爭2區不利之決議，顯係以損害原告暨其他系爭2區區權人為主要目的，而構成權利濫用，應類推適用民第56條第2項，認屬違反民法第148條而無效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決議無效。

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先位之訴：

　　⒈系爭區權會召開時，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第31條業經修正而不再適用，系爭規約第3條第9款所稱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當係指系爭區權會召開時有效之公寓條例即92年12月31日修正後之公寓條例（下稱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第31條。則依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係規定區權人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決議方需以特別定足數及特別決議數為之；若否，則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款所定之，則僅需區權人1/2以上及其區權比例合計1/2以上出席（下稱普通定足數），以出席人數1/2以上及其區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1/2以上之同意（下稱普通決議數）。而系爭規約第3條第3項第1款，則約定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經區權人會議決議，故上開規定即屬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約另有規定」，故僅需普通定足數及普通決議數即可。又系爭區權會出席人員（含代理出席）共計254人(戶），占全體區權人數比例為77.44％，區分所有權面積總計15,803.32坪，占全體區分所有權比例為77.83％，已合於系爭規約第3條之規定，系爭決議後檢送會議相關資料予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經高雄市三民區公所回函准予備查，系爭區權人會議之進行、決議程序當無違誤。

　　⒉又縱認系爭決議之定足數應適用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定，則亦屬決議方法之違法態樣，為決議得撤銷之事由（就得撤銷部分另見下答辯），而非決議內容違法而無效，亦與區權人未合法召集而不成立有別，不得主張決議不成立等語。

　㈡第一備位之訴：依民法第56條第1項但書，要對系爭決議行使撤銷權，需原告於系爭區權會有出席，並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當場表示異議，方具撤銷適格。惟原告未在系爭區權會上就決議方式當場表示異議，自不具撤銷適格。

　㈢第二備位之訴：系爭社區之管理基金固有結餘，惟結餘款項僅餘3,623,781元，然被告本年度已發包施作待給付之工程款項目前共計175萬元，另有預定之工程，預計支出約130至160萬元不等，且系爭社區屬屋齡達30年以上大樓，應依規定更新電梯零組件，預計需支付600萬餘元之修繕費用，原告無視系爭社區持續運作之必要支出甚大，僅以目前有結餘即認無調漲管理費之必要，並無理由。又系爭決議案由七就調漲管理費部分，就原告而言，僅調整25元/坪，難認對其等有明顯損害。況此部分屬就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並即由區權人決議或規約定之，並無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

　㈣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理由：

　㈠先位之訴：

　　原告主張系爭決議係關於系爭規約之修訂，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適用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應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惟依系爭出席人數記載，顯未達到特別定足數，故系爭決議不成立一節，此據被告抗辯如上，是本件先位之訴應審究者，則在：㊀定足數不足是否為決議不成立之事由；㊁系爭決議關於定足數認定之法律暨規約為何。分別經本院認定如下：

　㊀定足數不足為決議不成立之事由：　

　　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權會為其最高意思機關。其區權會之決議，依公寓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應適用民法第56條關於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次按總會之決議，乃多數社員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法律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再就同一次社團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總會所生之爭執，其法律上之評價容有多種（不成立、不存在、得撤銷或無效），必其決議先符合成立要件，始須探究該決議是否有得撤銷或無效事由之必要（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㈡決議意旨參照）。是依上述見解，可知關於區權會之決議，以符合法定或規約所定之定足數為其成立要件，若定足數不足，即屬決議不成立之事由。

　㊁系爭決議定足數之法律暨規約適用：

　　⒈按下列各目（按：應為款）事項，應經區權會決議：⑴規約之訂定或變更；區權會討論事項，除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外，應有區權人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合計過半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權比例、」（「」內應為贅文）占出席人數區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系爭規約第30條第3項第1款、第9項分別有所約定（審訴卷第52至54頁）。則依上開約定，可知：⑴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經區權會決議。⑵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以「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為優先適用規定，未在上開2規定適用範圍者，方適用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之普通定足數暨普通決議數。

　　⒉觀諸系爭規約之修訂沿革，於88年9月18日第一次修訂後，就系爭規約第3條，即未見再有修訂之紀錄（參同上卷第49頁）；另觀諸公寓條例之法規沿革，於84年6月28日經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52條後，除於89年6月26日經總統令修正公布第2條外，直至92年12月31日方再經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63條。顯見依系爭規約第3條修訂時之法規背景，第3條第9項所稱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應指「當時施行」之「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方符合歷史解釋。再按區權會之決議，關於規約之訂定或變更，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行之，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是可知依該條規定，關於系爭社區之規約變更，須以特別定足數為要件，此規定依上開說明，應優先適用。

　　⒊被告雖抗辯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應指現行公寓條例之第30條及第31條云云。惟觀諸如附件二所示之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規定，係關於區權會召集之規定，與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係在規定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又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依附件二所示，則係規定區權會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具備特別定足數及決議數，則若依被告所辯，結合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與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關於系爭社區區權會決議之定足數及決議數之適用，即會變成：

　　　⑴依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如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有特別規定就要優先適用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

　　　⑵但依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如規約有特別規定就要適用規約。

　　　⑶系爭規約就區權會決議定足數及決議數有特別規定者，即系爭規約第3條第9項，則回到⑴？

　　　是可知若依被告之解釋方式，將會造成循環適用，而無從擇定應正確適用之規範，亦難認符合體系解釋。

　　⒋被告復抗辯稱若上開「本條例第30條及第31條規定」係指84年公寓條例第30、31條，則使系爭社區歷次來之規約修正均未達特別定足數而致決議不成立，有違立法者依公寓大廈條例予住戶自治之目的云云。惟立法者放寬住戶自治範圍，即是認定住戶有自治之能，而住戶自應展現上開自治之能，方能獲得執法者之尊重，而非以自治為擋箭牌規避適法與否之檢視。關於特定事項之定足數及決議數，立法者既已放寬，系爭規約自可依循相應規範修訂而放寬，若未修正，自應依規約及法規行之，而非積非成是，是此一抗辯理由難謂可採。

　　⒌是依上開說明，就規約之變更，依系爭規約約定，應依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之規定，而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

　㊂承上，系爭決議既應以特別定足數為成立要件，又兩造既已不爭執系爭社區全體戶數為328戶，出席人數以此為母數計算（參訴字卷第70頁），又依系爭出席人數記載，系爭決議表決前之在場人數僅191人，未達特別定足數，是系爭決議自不成立。被告雖抗辯稱系爭區權會出席人員（含代理出席）共計254人(戶），占全體區權人數比例為77.44％，區分所有權面積總計15,803.32坪，占全體區分所有權比例為77.83％，已符合規定等語。惟決議成立要件之特別定足數，自以決議作成時為定，而系爭決議表決前之在場人數為191人，如上所述，被告上開抗辯並不可採。被告另抗辯稱系爭決議業經主管機關即三民區公司准予備查，其決議程序並無違誤云云。惟主管機關之准予備查僅形式審查，且無拘束法院之效力，此抗辯亦無從作為推翻本院上開認定之依據。

　㈡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其備位之訴均無審究必要，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先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附表：

決議編號  案由一 系爭社區組織章程暨住戶規約部分條文内容配合現況實施增修改及增修定。 案由二 系爭規約第5條後段條約内容增修改。 案由七 系爭規約第10條第2項管理費增修改。 



附件一：

84年公寓條例第30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前條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定額者，召集人得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1/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1/4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作成決議，並應於召集會議通知書上載明。

Ⅱ前項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於前項會議準用之。



84年公寓條例第31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關於下列各款事項，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行之：

一　規約之訂定或變更。

二　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

三　公寓大廈有第13條第2款或第3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

四　住戶之強制遷離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

五　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

Ⅱ前項區分所有權比例之計算，準用第29條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



附件二：

現行公寓條例第30條：

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但有急迫情事須召開臨時會者，得以公告為之；公告期間不得少於2日。

Ⅱ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應在前項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現行公寓條例第31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2/3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2/3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3/4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3/4以上之同意行之。　　　　

　





